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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地震震害

921地震中有多棟典型校舍及私有住宅
發生倒塌或嚴重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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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層破壞

105年2月6日美濃地震，震災造成117人罹難，其中115人
(98.3%) 之死亡乃肇因於「維冠金龍大樓」之倒塌，其倒塌
主因之一乃為軟弱層破壞後，導致整體結構系統不穩定而
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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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弱層破壞

107年2月6日花蓮地震，震災造成17人罹難、295人受傷，
並有「雲門翠堤大樓」、「吾居吾宿」、「白金雙星」、
「舊遠東百貨」等大樓倒塌。

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施忠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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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建築耐震問題

住宅大樓結構系統不佳、軟弱層破壞、施工品質不良…..

1999集集地震 2016美濃地震

蔡萬來 攝 王仁佐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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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未來可能面臨的地震威脅
台灣內陸斷層未來30年內發生重大災害地震之機率與震央分佈圖

1.規模是指地震
釋放的能量

2.震度是指各地
感受的搖晃程
度，共分七級

溫國樑、簡文郁、張毓文（2005）。
最具潛勢及歷史災害地震之強地動模擬，國家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NCREE-05-03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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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建築推動耐震補強問題

推動完整耐震補強問題困難重重
1. 補強範圍常牽涉私有空間
2. 施工期間安置問題
3. 經費自籌
4. 產權複雜導致意見整合不易

為了使補強工程易於推動，建議可先採取階段性補強提
供短期緊急性之處理措施，以期在下次大地震來臨時，
能降低建築物因軟弱底層破壞而倒塌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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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性補強的有效性

軟弱底層倒塌-2016年2月美濃地震

某公有市場2010年甲仙地震後
設置臨時支撐，於2016年美濃
地震後未倒塌，具有抗倒塌效
果

某公有市場底層開放空間，二
層為居室或辦公室，於2016年
美濃地震後底層完全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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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於美濃地震之耐震表現

某區公所

剪力牆補強
PGA=0.323g
無損壞情形

經濟、有效、
快速解決耐震問題



簡易補強案例-某市場旁鄰棟建築

某市場，美濃地
震時受損倒塌

地震前

地震後

鄰棟建築騎樓局部
增設柱補強，經美
濃地震後雖有結構
性損壞，但未倒塌

補強前

補強後(地震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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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法源依據

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修訂草案第八章8.5節

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

 「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 「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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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法源依據(草案)

法源
「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修訂內容；第八章8.5節
排除軟弱層破壞之補強。

說明

若建築物因工程技術以外之因素而無法完成整體耐震補
強作業，以滿足8.3節第1點之要求，經適當評估作業
後，認為有軟弱層之虞者，則可先採取排除軟弱層破壞
之補強之方式，作為階段性補強措施，以大幅提升具有
此類特性之建築物的耐震性能，降低在地震下因軟弱層
集中式破壞而崩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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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軟弱層之定義

目標樓層以下之各樓層滿足本規範第 2.17 節極限層剪力
強度與設計層剪力的比值規定，或是單以極限層剪力強
度來評估，不得低於其上一層強度之 90%，以滿足排除
弱層之要求，計算極限層剪力強度時須計及非結構牆所
提供之強度。

此外，目標樓層以下各層之側向勁度均不得低於其上一
層之70%，以滿足排除軟層之要求。排除軟弱層破壞之
補強設計在增加抗側力構件時亦應考量樓層質心與剛心
的偏心扭矩，避免扭轉之情況發生。

階段性補強法源依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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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

危老重建

經評估後判定為須強制改善之建
築物，在等待全數區分所有權人
意見進行完整補強或拆除重建之
前，可採取階段性補強提供短期
應急的保護措施。

3~6個月 未知(遙遙無期？)

2~6個月 未知 安心等待
特定用途與
規模建築物

具有高危險
疑慮建築物

提心吊膽

都市更新

全面性補強

階段性補強要改善

免改善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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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執行依據

內政部營建署中華民國108年3月14訂定「建築物結構快篩
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第5條

階段性補強以其補強標準分為階段性補強A及階段性補強B，
其補強目標如下：

階段性補強A
為降低補強目標層以下各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階段性補強B
補強後之整幢(棟)結構在結構分析過程中選取之性能點，不會有任一垂
直承載構件發生軸向破壞或完全喪失側向強度之虞，其耐震性能地表加
速度(A𝑝值)須大於補強前的A𝑝值，且不得低於0.8倍之設計目標地表加速
度(A𝑇值)。所謂垂直承載構件發生軸向破壞，係指各結構分析步驟中有
任一柱構件之非線性變形到達極限 位移點(Δ 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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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技術參考

單棟大樓階段性補強技術手冊

評估與設計技術篇、施工及監造篇



補完後，倒塌機率已大幅降低，仍有可能造成其他破壞模式產生
補強位置：具軟弱層現象之樓層
若要達到耐震設計地震之合格標準，未來仍需進行整幢完整補強

(建築法第77-1條修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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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A

階段性補強A 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未補強 階段性補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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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A之案例



23

階段性補強B

排除軟弱層現象，耐震能力提升達到防止倒塌的目的
補強位置：整棟綜合考量，可能會影響私人空間
若不存在軟層或弱層現象，則僅適用階段性補強B

未補強 階段性補強B

階段性補強B 補強後耐震能力至少達耐震規範標準之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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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B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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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
1.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
2. 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行政院：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

國震中心：
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

計畫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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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評估
快篩補助

規劃設計
危老重建

完工使用
危老重建

施工階段
危老重建

初評補助 都更重建 都更重建都更重建

詳評補助 耐震補強

耐震補強竣工

耐震階段性補強

補
助
與
協
助
措
施

每件補助最高60萬元
(評估40萬元+審查20萬元)

• 容積獎勵30%(3年內
+10%)

• 成立重建輔導團

• 自組都更補助事業計畫
最高500萬元/權利變
換 計畫最高300萬元

• 容積獎勵額度標準化、
明確化

• 地價稅全免
• 重建工程貸款信用保證

• 地價稅全免
• 重建工程貸款信用保證

• 補助上限為22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
45%為限

• 地價稅減半2年
• 房屋稅減半最高12年
• 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

• 地價稅、房屋稅減半
2 年

• 權變案地主抵付共同負
擔部分，免土增稅及契
稅

• 權變案地主更新後第1  
次移轉減土增稅及契稅
40%

• 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

 建物快篩：9樓以上107年完成，6樓以上3年內完成。
 耐震評估：私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快篩結果為具有高危險疑慮建築物，強制耐震評估。
 重建補強：耐震評估有疑慮者，輔導重建或補強。
 階段性補強：整合與規劃期間協助階段性補強，快速排除軟弱層破壞。
 金融協助：提供重建工程貸款利息補貼、信用保證及各項補助，讓民眾負擔得起。

推動
策略

階段

每件補助2,000元

每件補助
12,000~15,000元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暨輔導重建補強計畫

• 竣工並完成審查後撥款

• 完整補強
• 階段性補強：

階段性補強A、B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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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能力初步評估：
1. 依評估費用補助。但總樓地板面積未達3000平方公尺者，

每棟補助額度不超過新臺幣12000元；總樓地板面積3000平
方公尺以上者，每棟補助額度不超過新臺幣15000元。

2. 審查費：新臺幣1000元/棟。
3. 行政作業費：新臺幣500元/棟。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1. 依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

契約(簡約)標價清單之評估費用。但每棟補助額度不超過評
估費用之30%或新臺幣40萬元為限。

2. 審查費：每棟依前目評估費用之15%估算。但補助額度以不
超過新臺幣20萬元為限。

3. 行政作業費：新臺幣5000元/棟。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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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速推動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協助
民眾改善居住安全。

2.  推動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設計之專業
審查制度，提升階段性補強之品質。

3.  推廣階段性補強專業技術與教育講習，
說明階段性補強之工法技術及增進結構
專業人員之專業能力。



依據「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108年：計畫補助辦理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約250件，每件補助
上限為220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45%為限。

109年與110年：計畫補助辦理私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約500件。

30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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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各縣市階段性補強核定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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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區域聯絡窗口

丙區窗口
(6630-0573)

丁區窗口
(6630-0233)

乙區窗口
(6630-0237)

專案辦公室
總窗口

(6630-0237)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嘉義縣
嘉義市
臺南市
澎湖縣
連江縣
金門縣

基隆市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屏東縣
高雄市
南投縣
雲林縣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甲區窗口
(663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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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行政作業流程

通知補件或退件

限期改善

資格審查
階段

補強設計
階段

施工前取得建築主管
機關圖說審核許可證明

提送委託機構
進行設計審查

取得審查
證明文件

不通過

不通過

補強施工
階段

請款階段
不通過

階段性
補強設計

補助資格
審查

核發補助
核准函

向地方政府
提出申請

檢送相關文件
辦理請款作業

取得建築主管機關
竣工查驗合格證明

階段性補強
施工

書面或現場審查撥款作業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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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rivatebuilding.ncree.org.tw/(架設中)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36

點選補助申請，即可了解相關資訊。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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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請流程，可得知機關聯絡電話與機關網頁連
結。



私有建築物耐震階段性補強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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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電洽建築物所在地之執行機關，或點選縣市政
府名稱連結機關網頁下載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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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六.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

七.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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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 階段性補強補助之建築物資格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度總
分大於30分者。

二.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
或重建者。

資格審查階段

向地方政府
提出申請

補助資格
審查

核發補助
核准函

通
知
補
件
或
退
件

不通過



• 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時，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予補助：

1. 欲辦理重建並已申請建造執照。

2. 住宅使用之比率未達二分之一之建築物。

3. 建築物為單一所有權人。

4. 公有建築物。

5. 經專業鑑定機構鑑定須拆除之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
物。

6. 申請結構補強已獲政府機關補助。

7. 經執行機關認定補強不具效益。

*執行機關得視實際申請情況因地制宜排定優先辦理順序。

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 階段性補強補助之申請人資格：

一. 有成立管理組織
•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 管理組織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為申請人。

二. 未成立管理組織

• 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率逾二分之一同意
(但區分所有權同意比率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
計算)。

• 推派一人代表為申請人。



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 申請人應於受理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相關文件，
向建築物所在地之執行機關應檢附：

1. 申請書。

2.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影本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
議通過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之會議紀錄；公寓大廈未成立管
理組織者，檢具建物登記謄本及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文件。

3. 使用執照影本或其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4.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度總分大於30分之評估報告書影
本或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報告書影本。

5. 估價明細表。

6. 其他文件。



階段性補強補助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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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六.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

七.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

八. 階段性補強請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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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向建築物坐落之執行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執行
機關核發補助核准函；經核定補助之申請人應於3個月內
執行設計監造或施工等事項，逾期未辦理者，撤銷其補
助資格。但經執行機關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2. 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作業，應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
或執業之土木技師、結構技師辦理。

3. 完成階段性補強設計圖說及預算書，於施工前應提送至
本部委託機構進行審查作業，並取得該機構審查通過證
明文件。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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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之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
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及營造業，應取得政府認
可之階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件。

5. 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作業，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
定，並取得執行機關許可證明文件。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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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六.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

七.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

八. 階段性補強請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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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階段性補強施工應委託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進行工程
施作。

2. 階段性補強施工作業，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並取得執行機關許可證明文件。

3. 經核定補助之申請人應於3個月內執行設計監造或施工等
事項，逾期未辦理者，撤銷其補助資格。但經執行機關
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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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階段性補強資格審查階段

六. 階段性補強設計階段

七. 階段性補強施工階段

八. 階段性補強請款階段



類型 施作層面積 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

階段性補強
A

未滿
500平方公尺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10萬元，並以
不超過總補強費用45%為限。

500平方公尺
以上

基本補助上限新臺幣110萬元，每
增加50平方公尺部分，補助增加新
臺幣10萬元，不足50平方公尺者，
以50平方公尺計算。
補助上限不超過新臺幣220萬元，
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45%為限。

階段性補強
B 不限 補助上限為新臺幣220萬元，並以

不超過總補強費用45%為限。

階段性補強補助金額及補助比率



階段性補強經費概算，以8層華廈為例
方案 階段性補強A方案 階段性補強B方案

耐震補強 施作一層，補強施作層樓地板
面積為528 m2 計算。

施作一至四層，補強施作層
樓地板面積為2,112 m2 計算。

補強施作層
樓地板面積

528 m2 2,112 m2

概估補強經費* 528x0.4(萬/m2 ) ≒211萬 2112x0.22(萬/m2 ) ≒465萬

補助計算

施作層面積(528-500)/50
=0.56取1
110萬+10萬x1=120萬
211x45%≒95萬(未超過220萬)

465x45%≒209萬

可申請補助 95萬元 209萬元

*補強經費單價僅供參考，實際個案應依專業人士設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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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性補強完成後，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經費者，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執行機關申請撥付補助款：

1. 申請函。

2. 補助核准函。

3. 內政部委託機構審查通過證明文件。

4. 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簽

證之補強設計圖、監造證明，及營造業出具之竣工證明。

5. 階段性補強工程合約書。

階段性補強請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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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執行機關許可證明文件。
7. 設計監造單位及營造業參加階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

文件。
8. 施工前後照片。
9. 費用請撥領據。
10.其他文件。

階段性補強請款階段



報告完畢，敬請指導


